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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24 日，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因《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五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涉及关联董事李天舒、邢龙、唐喜艳、吴红野、

刘杨、杨宁、刘波共 7 人，导致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上述议案

将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直接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同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五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出席监事 3人，同意 3票。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4）、《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监事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公告编号：2026-010）。 

二、 本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及解除限售情况 

（一） 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披露了《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于2021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了《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第四次修订版）》（公告编号：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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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进行了公示并征求意见，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全体员工均未提出异议。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等议

案。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在公示期后对本激励计划出具了同意意见。

同 日 ， 公 司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2）与《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

见》（公告编号：2020-114）。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名并拟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2020 年第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13）。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

于<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并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了《万联城市服

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第二次修订

版）》（公告编号：2021-007）。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20 人，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2.00 元/股，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激励对象

自取得本激励计划股票日起，股份累计限售期限为 5年，累计限售股份数量为

2,500,000 股。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公司已完成相关

股份在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股份登记业务，新增股份挂牌日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 

（二） 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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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3 

人，该议案直接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同日，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因《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3 人，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因《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涉及关联董事李天舒、

邢龙、唐喜艳、吴红野、刘杨、杨宁、刘波共 7人，导致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

事不足 3 人，上述议案将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直接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

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2025 年 4 月 15 日，公司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因《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涉及关联董事李天舒、

邢龙、唐喜艳、吴红野、刘杨、杨宁、刘波共 7 人，导致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董事不足 3 人，上述议案已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直接提交公司 2024 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出具了《监

事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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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自取得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之日起，股份累计限售期限为 5年。激励对象已获授予的激励股票，在锁定

期内需同时满足公司业绩核要求及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要求等业绩考核指标后

方可分五期进行解锁。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均自激励对象取得获授限制性

股票之日起计算。 

锁定期 解锁时间 

解锁股权

激励获持

股票的比

例 

第一个

锁定期 

自满足第一个锁定期行权条件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

的12个月内，且不得早于授权日起12个月内（含） 
20% 

第二个

锁定期 

自满足第二个锁定期行权条件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

的12个月内，且不得早于授权日起24个月内（含） 
20% 

第三个

锁定期 

自满足第三个锁定期行权条件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

的12个月内，且不得早于授权日起36个月内（含） 
20% 

第四个

锁定期 

自满足第四个锁定期行权条件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

的12个月内，且不得早于授权日起48个月内（含） 
20% 

第五个

锁定期 

自满足第五个锁定期行权条件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

的12个月内，且不得早于授权日起60个月内（含） 
20%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担保或偿还债

务。 

（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所持激励股份解锁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监管规则对激励股票的限售期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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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日为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

限售期为 2026 年 4 月 24 日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公司 2025 年度扣非后

净利润 1500 万元 

公司 2025 年扣非后净利

润为 1,831.98 万元，满

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2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要求：在公司业绩达标的

情况下，公司根据制定的绩效考核管理规定

对激励对象进行年度考核，激励对象在上一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激励对象 2025 年的考核

结果均为合格，满足个人

绩效考核指标。 

（二） 对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安排。 

无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情形。 

四、 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一）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明细表 

序

号 
姓名 职务 

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

的股份数

量（股） 

剩余限

制性股

票数量

（股）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数量占获

授数量的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李 天

舒 

董事长 271,960 0 20% 

2 邢龙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1,840 0 20% 

3 唐 喜

艳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0,794 0 20% 

4 吴 红

野 

董事 6,276 0 20% 

5 刘杨 董事 10,460 0 20% 

6 杨宁 董事 10,46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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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波 董事 10,460 0 2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392,250 0 20% 

二、核心员工 

1 凌震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副总经理 

10,460 0 20% 

2 刘 伟

杰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副总经理 

20,920   20% 

3 石珂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济南分公司负责人 

8,368 0 20% 

4 张 国

春 

山西晋美万联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276 0 20% 

5 郭 爱

娜 

山西晋美万联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276 0 20% 

6 黄龙 山西晋美万联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276 0 20% 

7 刘燕 沈阳万联恒德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8,368 0 20% 

8 童 萍

娟 

杭州德宏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 

20,920 0 20% 

9 冷鑫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人事经理 

6,276 0 20% 

核心员工小计 94,140 0 20% 

合计 486,390 0 20% 

上述名单中，有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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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际可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

的股份数

量（股） 

因实际控制

人、董事或

高管身份等

须继续限售

数量（股） 

实际可解

除限售数

量（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李天舒 董事长 271,960 271,960 0 

2 邢龙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1,840 41,840 0 

3 唐喜艳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0,794 40,794 0 

4 吴红野 董事 6,276 6,276 0 

5 刘杨 董事 10,460 7,037 3,423 

6 杨宁 董事 10,460 951 9,509 

7 刘波 董事 10,460 10,46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392,250 379,318 12,932 

二、核心员工 

1 凌震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副总经

理 

10,460 0 10,460 

2 刘伟杰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副总经

理 

20,920 0 20,920 

3 石珂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济南分

公司负责人 

8,368 0 8,368 

4 张国春 山西晋美万联物业 6,276 0 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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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5 郭爱娜 山西晋美万联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6,276 0 6,276 

6 黄龙 山西晋美万联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6,276 0 6,276 

7 刘燕 沈阳万联恒德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 

8,368 0 8,368 

8 童萍娟 杭州德宏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20,920 0 20,920 

9 冷鑫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人事经

理 

6,276 0 6,276 

核心员工小计 94,140 0 94,140 

合计 486,390 379,318 107,072 

五、 备查文件 

（一）《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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